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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

听课巡课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推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，进一

步营造全校各级领导干部关心教学、重视教学、支持教学、服务

教学的良好氛围，强化教育质量监控，形成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，

根据《广州航海学院听课巡课管理规定》（广航院〔2020〕250

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听课巡课工作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听课巡课目的

学校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教学第一线，了解教师和学生的需求，

掌握教学工作实际情况，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工作、教学设施、

实验设备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切实保障本科教学质量

的持续提升。

二、听课要求

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次（思想政治理论课听课不少于

1 次），其中，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

4 次；教务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中层及科室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

于 4 次，其他职能部门中层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次；各学院

中层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，科级干部、系（教研室）主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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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人员、辅导员（中队长）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次，并在听课

后完成《听课评价表》或《实验（实训）听课评价表》。

三、巡课要求

校领导每学期巡课不少于 2 次，其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每学

期巡课不少于 4 次；教务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各学院党政主要

负责人每学期巡课不少于 4 次，其他职能部门主要领导每学期巡

课不少于 2 次，并在巡课后完成《巡课记录表》。

四、听课、巡课人员的主要任务

（一）听课主要任务

1. 了解教师授课的基本状况，包括备课情况、教案准备、

多媒体课件、仪表仪态、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

效果及课堂考勤制度的执行情况等。

2. 每次听课时间应至少为 1 学时。听课人员应本着实事求

是、公正公平的原则，对教师的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

教学效果及学生听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

3. 了解学生学习秩序及效果，包括学生的出勤率、精神面

貌、课堂参与度及学习氛围等。

4. 征询师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与要求。

5. 检查教学环境与教学设施运行状况（如多媒体设备、照

明、卫生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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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课后鼓励听课人员主动与师生交流，听取学生对本课程

教学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师生对学校教学管理、教学条件保障等

方面的反馈。

7. 各级领导干部在听课过程中，如发现属于本部门职责范

围的问题，应及时解决或研究解决；如涉及其他部门职责，应及

时向相关职能部门或教务部反馈；涉及教学事故认定的，请及时

联系教务部。

（二）巡课主要任务

1. 全面巡查教学运行整体秩序，重点检查各教学楼、实验

室、实训场地等教学区域的教学开展情况，核查教师是否按课程

表按时到岗，确保教学计划有效落实，规范课堂教学行为。

2. 督查教风学风建设，观察教师授课状态、教学组织能力。

3. 全面检查教学保障条件，重点排查教学环境与教学设施

设备运行状况，及时记录并反馈相关职能部门处理，保障教学活

动顺利开展。

4. 排查教学安全隐患，重点检查实验室、实训场地等区域

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，及时发现并防范教学过程中的各类安

全风险，保障师生人身及财产安全。

7. 如实记录巡课情况，填写《巡课记录表》，明确记录巡

课时间、地点、发现的问题、意见建议及处理情况，确保巡课工

作可追溯、可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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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督促问题整改落实，发现重大教学问题或教学事故隐患

的，第一时间联系教务部处理。

五、执行反馈

听课、巡课人员需按要求填写听课评价表、实验（实训）听

课评价表及巡课记录表，各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负责落实本单位

领导干部听课任务，其中职能部门领导干部听课巡课表于第 14

周周五（6 月 12 日）前提交至教务部质量监督与评估科，二级

学院领导干部相关表格随期中教学检查材料一同提交；教务部统

筹协调全校听课巡课工作，明确相关规范、督促任务落实、负责

材料接收归档，做好咨询答疑，并汇总分析工作情况，为教学质

量提升和管理优化提供支撑。具体事宜请联系教务部质量监督与

评估科。

联系人： 关老师 邓老师

办公地址：行政楼 A 楼 208 室

附件：1.听课评价表

2.实验（实训）听课评价表

3.巡课记录表

4.《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全校开课课程表》

教务部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
